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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 苏 省 镇 江 市 丹 徒 区 人 民 法 院

民  事  裁  定  书

（2026）苏 1112 清申 13 号

申请人：镇江市丹徒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，住所地镇江市丹徒

区广场东路 160 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姚震刚，该局局长。

被申请人：镇江市丹徒区安泰新型建材有限公司，住所地镇

江市丹徒区谷阳镇谷阳村五组。

法定代表人：吴洪杰，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。

2025 年 7 月 14 日，镇江市丹徒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镇江

市丹徒区安泰新型建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安泰公司）于 2021
年 12 月 14 日被吊销营业执照后，公司的清算义务人未及时履

行清算义务并办理注销手续为由，根据相关法律规定，其作为该

公司的主管机关，请求本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对该公司进

行清算。本院于 2026 年 4 月 10 日予以立案，并依法组成合议

庭进行书面审查。安泰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异议。本案现已

审查完毕。

本院查明，安泰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11 月 26 日，为有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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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，注册资本为 50 万元，经营范

围为：透水砖、道板砖、条文砖、砼路牙、砼窨井盖的生产。吴

洪杰为法定代表人、执行董事。登记机关为镇江市丹徒区政务服

务管理办公室。因安泰公司未依法参加 2019 年度、2020 年度

年报公示，未依法进行 2019 年度、2020 年度纳税申报，且通

过登记的住所（经营场所）无法取得联系，在镇江市丹徒区市场

监督管理局发布提示性公告期限内，安泰公司仍未依法履行法定

义务。2021 年 12 月 14 日，镇江市丹徒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

徒市监案〔2021〕00116 号行政处罚决定，吊销安泰公司营业

执照。安泰公司清算义务人至今未成立清算组对公司进行清算并

办理注销手续。

本院认为，根据法律规定，公司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，应

当解散。公司解散的，除合并或者分立的情形外，清算义务人应

当在十五日内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。公司的清算义务人未及时履

行清算义务，主管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

组进行清算。本案中，安泰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14 日被吊销

营业执照，此时，公司已经符合解散的法定情形，但公司清算义

务人未在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，故镇江市丹徒区市场监

督管理局作为其主管机关依法有权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

组成清算组进行强制清算。安泰公司住所地在本院辖区内，本院

对本案具有管辖权。综上所述，对镇江市丹徒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的申请，本院依法予以支持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

七十条第三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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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第四项、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一款、第二百三十三条第二款之规

定，裁定如下：

受理镇江市丹徒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镇江市丹徒区安泰新

型建材有限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

审  判  长   张  敏   
审  判  员   邰利明  
审  判  员   艾立奎

   

          
二○二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

法 官 助 理    杨轩君

书  记  员   李菊琴


